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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琼府办 〔２０１６〕１９９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海南省促进电子商务

加快发展奖励扶持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促进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奖励扶持办法 （试行）》已经

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９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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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促进电子商务加快发展

奖励扶持办法 （试行）

为加快我省电子商务发展，发挥电子商务促进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作用，根据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

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５〕２４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７８

号）和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互联网产业的若干意见》

（琼府 〔２０１５〕４２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在我省内从事电子商务的

企业，以及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的市县。本办法所称的电子

商务企业，是指利用互联网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或提供相关服务的

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

第二条　引进知名电子商务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招商活动，

吸引省外电子商务龙头企业落户我省。省外电子商务龙头企业落

户我省，按照 《海南省互联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引进行业龙头企业”的有关规定实施奖励。

第三条　培育壮大本省电子商务平台 。支持我省现有电子

商务平台做大做强；支持龙头企业依托我省优势产业建立行业垂

直自营电子商务平台；支持龙头企业依托我省免税物流园区、临

空物流园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建立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对网上年

度交易额首次达到２亿元、５亿元、１０亿元的我省电子商务平

台，分别给予２０万元、７５万元、２０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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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服务协议并支付服务费用，且Ｂ２Ｂ （企业

对企业）网上年度销售额超过３０００万元，或Ｂ２Ｃ （企业对消费

者）网上年度销售额超过５００万元的企业，单个企业给予不超过

１０万元的平台服务费补助。

第四条　促进海南产品上网销售。支持我省企业上网销售海

南农副产品、特色工艺美术品和旅游产品。对在我省注册、Ｂ２Ｃ

（企业对消费者）网上年度销售额超过３０００万元或Ｂ２Ｂ （企业对

企业）网上年度销售额超过１亿元的企业，按网上交易额的

２％，给予销售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２００万元。

第五条　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支持以市县为单位，建立和

完善县 （区）、乡 （镇）、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县 （区）域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服务站点，完善品牌培育和质量保障体系，

健全农村电子商务知识普及和创业就业辅导等农村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机制。对经过评定的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市县 （区），

每个给予６００万元的支持，用于公共服务中心运营服务、电子商

务培训服务、农产品上行物流补贴、网货品牌培育和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等。对在建档贫困村建立电子商务服务站的，每个给予３

万元的补贴。

第六条　实施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工程。鼓励电子商务企业与

省内大学、高等职业院校合作，建立电子商务实训基地，开展专

门针对政府人员和电商转型企业人员的电商知识和技能培训，以

及针对省内创业群体、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创

业培训。对经过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电子商务实训基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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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培训规模和效果，给予场地租金及相关运营费用的补贴，单个

单位每年不超过３０万元。

第七条　发挥电子商务行业组织作用。支持电子商务协会、

网商协会等中介组织开展电子商务相关活动，营造我省电子商务

良好发展氛围。每年对经省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在海南组织开展的

电子商务论坛、创业大赛、创业辅导等活动，按照其举办规模和

招商效果，经申报、审核确定后，给予活动实际支出经费不超过

３０％的补助，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

第八条　资金管理。年度奖励扶持资金从我省互联网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中单列安排，每年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奖励扶持资金

支持项目的总额不得突破当年预算安排资金，如有突破，按统一

比例予以折算。项目的申报、审核及资金拨付由省商务厅、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负责组织实施，有关实施细则由省商务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另行制定。

第九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商务厅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３年。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驻琼部
队，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中央国家机关驻琼单位，各人
民团体，各高等院校，各民主党派省委，各新闻单位。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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